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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开会辞  

1.     主席欢迎各位议员及各部门的代表出席九龙城区议会第十八次

会议。  

2.     在开始商讨议程前，主席提醒各位议员按《九龙城区议会会议常

规》(下文简称《会议常规》)的规定申报利益，若稍后讨論的事项与其物

业业权、职业或投资等个人利益有所冲突，议员须在讨論前申报，以便

他考虑是否须要请有关议员于讨論或表决时避席。此外，根据《会议常

规》第 12(1)条，区议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为不少于当其时担任该区议会议

员的人数的二分之一。由于区议会现有 12 位议员，如会议期间在席议员

人数不足 6 位，并有议员向他提出此事时，他会立即中止讨论，并指示

秘书请离席议员返回会议室。如 15 分钟届满后仍未有足够的法定人数，

他会立即宣布会议结束。他又提醒与会人士关掉手提电话的响闹装置或

将其改为震动提示，以免会议受到干扰。  

3.     主席表示在会议举行之前，秘书处分别收到李慧琼议员、何华汉

议员和梁婉婷议员按《会议常规》第 51(1)条的要求，以附录 VI 的通知

书向秘书呈交的缺席申请。李慧琼议员的缺席理由为「参与民建联东盟

外访」，何华汉议员的缺席理由为「正根据政府检疫令在指定地点进行检

疫，直到 9 月 20 日」，而梁婉婷议员的缺席理由为「身体不适」。主席请

议员考虑是否接纳上述议员所呈交的缺席申请。  

4.     主席在咨询议员的意见后，宣布接纳李慧琼议员、何华汉议员和

梁婉婷议员所呈交的缺席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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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一  

通过第十七次会议记录  

5.     主席宣布第十七次会议的会议记录无须修订，并获得一致通过。 

 

议程二  

要求善用九龙城区政府土地发展综合用地  

(九龙城区议会文件第 25/22 号 )  

6.     主席表示由于议案由他提出，因此他请副主席主持是项议程。  

7.     副主席表示发展局并未派代表出席是次会议，请议员阅览局方于

会议前提供的席上文件第 1 号书面回应。  

8.     主席介绍文件，并以何文田政府综合大楼为例，要求政府善用九

龙城区政府土地，多作一地多用综合大楼式发展。他又指出政府原建议

在邻近启德都会公园的两幅用地打开一个阔 600 米的缺口，以促进水流

及改善水质。由于有关建议其后不被采纳，因此该两幅用地最终被改划

为公园，他建议把部分用地改划作住宅用地，以避免浪费土地资源。  

9.     副主席作出总结，要求政府善用九龙城区政府土地，并设置更多

的社区设施。  

 

议程三  

要求加强打击诈骗电话  

(九龙城区议会文件第 26/22 号 )  

10.     主席请议员阅览香港警务处于会议前提供的席上文件第 2 号书

面回应。  

11.     林德成议员介绍文件，要求警方加强打击诈骗电话。  

12.     副主席表示其电话经常收到有关赌博、交友或招聘的讯息，有关

讯息除了极可能涉及欺诈外，亦已对他构成滋扰，故查询警方如何杜绝

有关电话讯息。  

13.     张景勋议员的意见综合如下：  

(i)  他指出骗徒会透过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发

布虚假招聘广告、模仿卫生署等官方平台及发送电话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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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尝试骗取市民的个人资料，并会利用有关资料进行

欺诈行为，包括在取得用户的个人帐户后要求他们提交赎

金；  

(ii)  他指出骗徒亦会利用 Carousell 等网上购物平台骗取市民的

货款；以及  

(iii)  他要求警方加强关注并打击上述形式的网络罪案。  

14.     杨永杰议员的意见综合如下：  

(i)  他指出骗徒手法层出不穷，包括会藉词未能派送邮件而要

求市民在网上登记其个人资料，而警方一直有因应骗案的

最新情况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故他藉此机会表示赞赏；以及  

(ii)  鉴于骗徒会不断转换其骗取个人资料的方式，他建议警方

加强关注并尽快更新其呼吁内容。  

15.     主席查询警方有否设立以主动出击方式执法的网络巡查队伍。  

16.     香港警务处九龙城警区指挥官曾繁国先生回应，重点如下：  

(i)  在 2022 年第二季，九龙城警区共录得 339 宗诈骗案，占全

数案件的 31.7%，较 2022 年第一季多 6 宗；  

(ii)  诈骗案以网上购物后未能收到货物的案件为主，而求职陷

阱、投资陷阱 (如泰达币 )、刷单和电话 (如「猜猜我是谁」 )

等类型的案件亦较多；  

(iii)  就市民被诱骗到东南亚国家工作的个案，有组织罪案及三

合会调查科正跟进相关案件，而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

科亦正跟进网上的怀疑诱骗帖文，并向社交平台公司提出

移除要求；  

(iv)  保安局已成立专责小组，与入境事务处及警务处跟进仍未

离开当地的求助个案，并与受害人家属、外交部驻港特派员

公署、中国驻当地大使馆 /总领事馆以及当地的执法单位保

持紧密联系；  

(v)  九龙城警区在 2022 年 8 月 21 日录得 1 宗怀疑有香港市民

被诱骗到东南亚国家以进行诈骗工作的个案。报案人声称

其一名亲属在 2021 年 12 月离开香港，并以 WhatsApp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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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案人他已前往东南亚国家工作及不会返回香港。其后，他

要求报案人向其雇主缴付 2 万美元，作为他离职的补偿。由

于报案人无法缴付有关补偿，故向警方寻求协助。有组织罪

案及三合会调查科经初步调查后得悉，该名市民在抵达当

地后被没收护照及限制其人身自由，而他目前人身安全无

碍；  

(vi)  警务处总部反诈骗协调中心设立了一条二十四小时电话咨

询热线，为市民提供即时咨询服务。针对发展中的案件，警

方可随时通知银行冻结涉诈骗案的户口，以减少受害人的

损失。此外，反诈骗协调中心亦会透过电视、收音机、电视

剧内的植入式广告等方式进行防骗宣传工作；  

(vii)  在地区层面，各警区防止罪案科和警民关系组会主动到大

学宿舍等地点向特定群组进行防骗宣传工作。此外，因应市

民被诱骗到东南亚国家工作的个案，驻守机场的警员亦会

向即将离港的人士派发宣传单张；  

(viii)  虽然骗徒手法层出不穷，但超过半数案件的受骗原因为事

主贪心；以及  

(ix)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会以主动出击方式巡查网络。  

17.     主席表示没有其他议员提出意见，他宣布是项议程讨论结束。  

 

议程四  

检讨九龙城区议会辖下委员会工作小组  

(九龙城区议会文件第 27/22 号 )  

18.     潘国华议员介绍文件，指出现时九龙城区议会及委员会辖下有多

个工作小组，惟区内目前的状况已有别于两年前，因此他建议区议会与

时并进，检讨工作小组的组成。  

19.     主席建议先商讨九龙城区议会辖下的工作小组，并指出现时九龙

城区议会辖下有两个工作小组，分别是九龙城区区节暨节庆活动工作小

组和社区经济及墟市发展研究工作小组。他表示九龙城区每年都会举办

区节和国庆相关的活动，并在咨询议员的意见后，宣布保留九龙城区区

节暨节庆活动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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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杨永杰议员的意见综合如下：  

(i)  他指出区议会现时只有 12 位议员，难以应付多个工作小组

的工作，故支持检讨工作小组的组成；  

(ii)  他认为关注旅游巴在区内引致的问题工作小组和铁路事宜

工作小组已不合时宜或已完成历史任务，故赞成取消这两

个工作小组；以及  

(iii)  他建议先以文件方式咨询议员拟加入的工作小组，并根据

有关结果于下次会议商讨保留、新增或取消各个工作小组。 

21.     潘国华议员赞同杨永杰议员的意见，建议先让秘书处以问卷咨询

议员拟加入的工作小组，并根据有关结果于下次会议商讨工作小组的组

成。  

22.     林德成议员的意见综合如下：  

(i)  他赞同杨永杰议员和潘国华议员的意见，并建议把公众垃

圾收集站环保改善计划工作小组和市容整洁联合行动工作

小组的职能整合至拟增设的清洁九龙城工作小组；以及  

(ii)  他认为虽然不少工作小组有保留的价值，但由于区议会现

时只有 12 位议员，保留过多的工作小组或会影响议员处理

其他事项的效率，因此他建议只保留有较多议员拟加入的

工作小组。  

23.     副主席建议扩充市容整洁联合行动工作小组的职能，故无须另设

清洁九龙城工作小组。  

24.     主席在咨询议员的意见后，指示秘书处以电邮方式向各议员查询

其对保留现有工作小组及增设新工作小组的意见，作为检讨工作小组的

参考资料，并宣布于下次会议续议是项议程。  

 

议程五  

检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常规》  

(九龙城区议会文件第 28/22 号 ) 

25.     秘书介绍文件，指出现时九龙城区议会采用的《会议常规》内有

部分条文与民政事务总署的《区议会常规范本》有较明显的差异，而为

了配合区议会的最新发展，建议作出多项修改，重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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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因资源安排而删除与进行视像直播相关的条文；  

(ii)  修订《会议常规》第 12(2)条，删除当中的「而有议员向主

席提出此事」 (下文简称「修订一」 )；  

(iii)  删除《会议常规》第 13(3)条和第 25(2)条，即「除非主席或

超过半数议员同意，不得在三个月内把曾讨论的议题再次

提交会上讨论」 (下文简称「修订二」 )；  

(iv)  把多条条文中的「议案」改为「动议」；  

(v)  在《会议常规》新增「任何在区议会会议上作出的声明与提

问，不得与区议会的职务有所抵触」(新增后为《会议常规》

第 26 条 )；  

(vi)  修订《会议常规》第 33(2)条，把区议会辖下委员会的总数

由「上限为八个」改为「应为四至七个」；  

(vii)  修订《会议常规》第 45 条，加上「因此而丧失成员资格者，

须经工作小组会议上通过，才可重新加入该工作小组」；以

及  

(viii)  修订《会议常规》第 51(1)条，把缺席申请的原因整合。  

26.     杨永杰议员支持大部分的修订建议，并提出以下意见：  

(i)  他不赞同修订《会议常规》第 8 条，即删除主席取消会议的

权力 (下文简称「修订三」)，并认为保留让主席在疫情严峻

时期宣布取消会议的权力，应更符合现实的情况；  

(ii)  他不赞同修订一，并举例指今天的会议就有三位议员分别

因外访、检疫或不适等不同原因而缺席，故不能排除未来会

出现不够半数议员出席会议的情况。他认为在现时的特殊

情况下，区议会应保留此条文以避免经常出现流会的情况；

以及  

(iii)  他不赞同修订二，指出区议会应给予部门时间处理文件中

提及的事项，并认为此条文多年来行之有效。此外，此条文

亦列明，若主席或超过半数议员同意讨论该议题，区议会仍

可进行有关讨论，故他认为无须删除。  

27.     林德成议员认为部分事项具迫切性及持续性，而部门或未能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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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故支持修订二，并由主席决定是否把该议题纳入议程。  

28.     潘国华议员的意见综合如下：  

(i)  他指出在早期的九龙城区议会，除非主席同意，议员不得在

六个月内把曾讨论的议题再次提交会上讨论；以及  

(ii)  他认为修订二的重点在于主席可同意把曾讨论的议题再次

提交会上讨论，并建议把有关时限改回为六个月。  

29.     副主席不赞同修订一和修订二，并指出议员不会刻意把曾讨论的

议题再次提交会上讨论，故认为只要保留主席或超过半数议员同意把议

题再次提交会上讨论的权力，便无须担心不能跟进议题的情况。  

30.     主席的意见综合如下：  

(i)  在会议开始前，秘书仍须按《会议常规》第 12(1)条的规定，

确保区议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为不少于当其时担任该区议会

议员的人数的二分之一。因此，修订一旨在针对会议期间因

议员离席而在席人数不足的情况；  

(ii)  他不赞同修订三，并指出保留取消会议的权力具必要性，包

括容许他在疫情等突发情况下无须咨询全数议员的意见而

宣布取消会议；以及  

(iii)  他指出把议题再次提交会上讨论的时限定为三个月或六个

月，分别代表隔一次或两次会议才能够于会上再次讨论该

议题。若议题具迫切性，主席可运用其权力同意把该议题纳

入议程。  

31.     主席在咨询议员的意见后，宣布除了修订一、修订二和修订三外，

通过余下的修改建议，并把议题再次提交会上讨论的时限改为六个月。

他又指示秘书按上述结果修订《会议常规》。  

32.     主席宣布经修订的《会议常规》即时生效，并宣布是项议程讨论

结束。  

 

议程六  

其他事项  

33.     主席表示没有其他议员提出其他事项，他宣布是项议程讨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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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会议日期  

34.     主席宣布下次会议日期为 2022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2 时 30 分，

截止提交文件日期为 2022 年 10 月 12 日。  

35.     主席在下午 3 时 35 分宣布会议结束。  

本会议记录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正式通过。  

 

 

 

 

                                 

                     主席  

 

 

 

 

                               

                     秘书  

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2022年 10月  


